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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第七次临时股东大会议程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16 年 7 月 18 日（星期一）14:30 

网络投票的时间：2016 年 7 月 18 日，本次股东大会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股

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

交易时间段，即 9: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平台的投

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 9:15-15:00。 

    现场会议地点：山西省太原市小店区亲贤北街 9 号双喜广场 27 层公司会议室 

会议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其中：网

络投票平台为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主 持 人：董事长徐培忠先生 

 

    一、会议议案 

1、关于参与发起设立中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的议案 

2、关于公司全资子公司华兴电力股份公司所属子公司投资设立热力公司的

议案 

3、关于公司向西藏信托有限公司申请授信的议案 

4、关于公司向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申请授信的议案 

5、关于公司为华熙矿业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6、关于公司为灵石银源煤焦开发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7、关于华兴电力股份公司为郑州裕中能源有限责任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8、关于华兴电力股份公司为张家港沙洲电力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9、关于华兴电力股份公司为张家港华兴电力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二、讨论、审议以上议案。  

    三、表决以上议案。 

    四、宣读 2016 年第七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五、由律师宣读法律意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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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参与发起设立中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的议案 
 

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 

受公司董事会的委托，向大会提交《关于参与发起设立中安财产保险股份有

限公司的议案》，请审议。 

为了进一步落实公司转型发展战略，加快推进公司在金融保险业的布局，提

升公司盈利水平和综合竞争力，公司拟参与中国国际跨国公司促进会（以下简称

“跨促会”）组织发起设立的中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暂定名，以下简称“中

安保险”），具体内容如下： 

    一、本次投资事项概述  

    公司将以创始成员的身份，拟出资5.8亿元认购跨促会组织发起设立的中安

保险20%的股份，全部认股资金将在监管部门批准设立后的三个月内全额缴纳。 

2016 年 6 月 30 日，公司董事会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四十六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参与发起设立中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的议案》。本次交易不构成

关联交易，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公司股东利益的情形。 

    二、发起单位的基本情况 

    跨促会是经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批准、民政部注册登记、商务部作为业务

主管的专门从事跨国公司工作的非政府组织，被联合国经社理事会授予特别咨商

单位。 

    跨促会成立于1993年，二十多年来，跨促会遵照“改革开放”的基本国策，

秉承推动跨国公司成长和发展，促进跨国公司交流与合作，以政府为依托，跨国

公司为主体，服务为使命的宗旨，在推动中外跨国公司的合作与交流，促进中国

跨国公司的成长与发展等方面做了许多富有成效的工作。不但为众多企业在发展

中遇到的个性化难题提供了解决方案，更为政府与跨国公司之间、中国跨国公司

与外国跨国公司之间的合作与交流搭建了平台，并就跨国公司相关问题向我国政

府及有关部委提出过重要意见和建议，为我国的经济发展做出了应有的贡献。为

了响应国家“一带一路”战略，为走出去企业提供全面的风险保障和经济支持，

跨促会组织发起成立中安保险。 

    跨促会与本公司无关联关系。 

    三、投资设立公司的基本情况  

    1、拟设立公司名称：中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暂定名） 

    2、拟定注册资本：29亿元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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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公司性质：股份有限公司 

    4、拟定注册地址：天津自贸区 

    5、拟定经营范围：力争对我国外贸型企业和对外投资企业实施全覆盖，促

进外贸型企业和对外投资企业发展，主要产品包含企业安全生产责任险、科技保

险、知识产权保险、财产险、巨灾险、农业灾害险、教育金第三方责任险、大学

生就业保险、责任险、重大工程项目险、矿山和第三方险、物流险、货运险、承

运人责任险、信用险、保证保险、车船险、食品药品险、人身意外险、短期健康

险和机动车保险；上述业务的再保险业务；国家法律、法规允许的保险资金运用

业务；经中国保监会批准的其他业务。最终经营范围以监管部门核定为准。 

    中安保险设立后，将以客户为中心，以市场为导向，依法合规经营，加强内

部调控，强化公司治理，为客户提供多样化产品和优良服务，为股东创造最佳收

益，不断提高经营效益和企业价值，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为构建和谐社会

做贡献。积极承载政府对相关险责任向社会和市场转化的服务功能，服务于国家

“一带一路”建设、京津冀协同发展和长江经济带发展等国家战略。 

    同时，中安保险拟定的注册地为天津自贸区，享受国家“京津冀协同发展”

战略的特殊政策和天津自贸区作为我国金融试验区的相关政策。 

    四、认股协议的主要内容 

    1、组织形式 

    中安保险的组织形式是股份有限公司，以发起方式设立。跨促会是中安保险

的组织、发起、报批、协调、筹备的唯一单位。 

    2、注册资本 

    中安保险的注册资本为29亿元人民币，均为实缴货币资金，中国保监会批准

中安保险设立后，由各创始成员一次缴足。 

    3、创始成员权利 

    （1）依照其所持有的股份份额领取股利和其他形式的利益分配；（2）参加

或者委派股东代理人参加股东会议，并行使表决权；（3）创始成员企业法人代

表参加战略发展咨询委员，研究公司长远战略，优化配置资源；（4）对中安保

险的业务经营活动进行监督管理，提出建议或者质询；（5）本协议约定的条件

和事项发生变化时，有权获得通知并发表意见；（6）如其他创始成员违约时，

有权获得赔偿；（7）中安保险依法设立后，根据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享有创

始成员应当享有的其他权利。 

    4、创始成员义务 

    （1）保证其有权入股中安保险，并已依照各方适用的内部决策要求获得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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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内部批准文件；（2）按照本协议约定在中国保险会批准之日起三个月内足额

缴纳全部认股资金；（3）为中安保险筹建提供一切必要之方便，按时参加筹备

组召集的创始成员会议；（4）中安保险不能设立时，对中安保险设立过程中所

发生的费用按各方约定的出资比例承担责任；（5）中安保险设立过程中，因创

始成员过失致使公司利益受到损害时，创始成员应当对中安保险承担赔偿责任。 

    5、股权结构 

    中安保险为以发起方式设立的股份有限公司，注册资本金29亿元。永泰能源

入股资金为5.8亿元人民币，占中安保险股份的20%，并同意，跨促会下属公司（暨

始创公司）原则上在中安保险开业后一年内增资扩股时，有优先入股的权利，最

终跨促会下属公司（暨始创公司）持有中安保险的20%股份，且与原始股权利、

利益相等。入股企业（创始成员）承诺无条件给予配合，完善相关手续。 

    如遇其他情况，由中安保险股东大会决定。 

    6、筹建期 

    （1）中安保险设立的筹建期自发起方和入股企业签订本协议之日起至中安

保险取得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并开始正常运营之日止。  

    （2）入股企业一致同意由跨促会牵头成立筹备组，授权筹备组负责中安保

险筹备事宜。 

    （3）筹备组在筹建期内职责如下：①决定中安保险在筹建期内与筹建工作

相关的重大事宜；②认为必要时或应由两名以上较大入股企业提议召集入股企业

会议；③负责中安保险设立申请和开业申请的报批工作；④负责中安保险报批文

件的各项准备工作；⑤负责中安保险组织机构的设计与筹建、组织人员招聘与培

训、拟订公司内部管理制度、进行产品设计与保险险种的申报准备以及其他相关

工作；⑥负责组织中安保险验资，并在验资报告出具之日起一个月内召集中安保

险创立大会；⑦办理中安保险设立的各项登记手续；⑧入股企业授予的其他权利。 

    （4）筹建经费：永泰能源于签署本协议后10个工作日内，按认购股份金额

的2%，即1,160万元筹建经费交纳至跨促会。 

    筹备中如中安保险获批，筹备期间实际的支出部分，经审计后，将计入开办

费和未来的工作经费中。筹备组定期向创始成员企业通报筹建申报审批情况，并

在公司开业之前，向全体股东通报筹建工作，向股东大会报告申报筹建工作。 

    7、违约责任 

    入股企业如未按中国保监会规定期限及时足额缴纳认股款，除应向中安保险

补足应缴款项外，还应当向已按期足额缴纳的入股企业承担违约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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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参与发起设立中安保险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参与发起设立中安保险，符合公司制定的“能源、物流、投资”三大转

型发展战略，有利于加快公司投资主业的发展，推动公司在金融保险领域的布局，

提升公司的盈利水平和综合竞争力，对公司未来持续发展将产生积极的影响。 

    六、其他提示 

    由于中安保险的筹建和设立，以及公司作为创始成员等事项均需经中国保监

会批准，客观上存在不被批准的可能性，因此本次投资事项的实施存在一定的不

确定性。  

根据《公司章程》的规定，现提请本次股东大会进行审议。 

     

                                            

                                        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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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公司全资子公司华兴电力股份公司所属子公司 

投资设立热力公司的议案 

 

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 

受公司董事会的委托，向大会提交《关于公司全资子公司华兴电力股份公司

所属子公司投资设立热力公司的议案》，请审议。 

为了抓住我国城市“减低排放、集中供热”的契机，向城市综合基础设施供

应商发展，公司下属全资公司张家港华兴电力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兴燃气”）

拟与张家港市金城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城公司”）以现金方式共同出

资成立江苏华兴热力有限公司（暂定名，以下简称“热力公司”），具体内容如下： 

一、设立公司情况概述 

华兴燃气和金城公司拟以现金方式共同出资成立热力公司，初期注册资本 2

亿元，双方持股比例为：华兴燃气出资 1.6 亿元，持股 80%；金城公司出资 0.4 亿

元，持股 20%。 

2016 年 6 月 30 日，公司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四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公司全资子公司华兴电力股份公司所属子公司投资设立热力公司的议案》。 

    二、拟设立公司的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江苏华兴热力有限公司（暂定名） 

    2、拟定注册资本：2 亿元 

    3、出资方式：现金方式出资。 

    4、拟定注册地址：江苏省张家港市 

    5、拟定的主要业务范围：热力的生产与供应，蒸汽、热水的生产购销，热力

设备制造，热力工程设计、施工安装、技术咨询服务；供热设备材料供应、管网

运行与维护，供热技术开发、咨询等（具体以工商登记核定为准）。 

    热力公司拟由华兴燃气出资 1.6 亿元，持股 80%；由金城公司出资 0.4 亿元，

持股 20%。 

    三、合资方的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张家港市金城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2、成立时间：1998 年 11 月 11 日 

    3、注册资本：80,000 万元 

    4、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582251530372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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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注册地址：张家港市杨舍镇人民西路国脉大厦 17-18 楼 

    6、法定代表人：蔡建林 

    7、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8、主要经营范围：授权范围内的公有资产经营管理，基础设施和公共设施（交

通道路、水电气、市政设施）投资（涉及行政许可的，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房

地产开发、销售。 

    金城公司为张家港市公有资产管理委员会下属全资国有企业，与本公司无关

联关系。 

四、子公司的设立对公司经营业绩的影响 

公司选择经济社会发展情况好、热负荷大、正对全市热源点和管网进行整合

的张家港市成立热力公司，将有利于公司较快形成新的利润增长点，高起点地向

城市综合基础设施供应商发展，增强公司综合竞争力和发展潜力。 

根据《公司章程》的规定，现提请本次股东大会进行审议。 

     

                                        

                                       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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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公司向西藏信托有限公司申请授信的议案 
 

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 

    受公司董事会的委托，向大会提交《关于公司向西藏信托有限公司申请授信

的议案》，请审议。 

根据经营发展需要，结合资金需求，公司拟向西藏信托有限公司申请办理金

额为 30,000 万元的授信业务。现将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公司拟向西藏信托有限公司申请金额为 30,000 万元、期限 1 年的综合授信，

本次授信以灵石银源煤焦开发有限公司持有的山西灵石银源华强煤业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华强煤业”）51%股权和山西康伟集团有限公司持有的山西康伟集团南

山煤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山煤业”）100%股权提供质押，同时以华强煤业和

南山煤业各自所拥有的采矿权提供抵押。具体借款和质（抵）押的内容及方式以

签订的相关合同内容为准。 

本次借款主要用于公司经营发展所需资金，有利于进一步巩固和拓展公司经

营业务。 

根据《公司章程》的规定，现提请本次股东大会进行审议。 

                                         

 

                                       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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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公司向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申请授信的议案 
 

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 

    受公司董事会的委托，向大会提交《关于公司向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申请

授信的议案》，请审议。 

根据经营发展需要，结合资金需求，公司拟向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申请办

理金额不超过 50,000 万元的授信业务。现将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公司拟向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申请金额不超过 50,000 万元、期限 1 年的综

合授信，本次授信以灵石银源煤焦开发有限公司持有的山西灵石银源新生煤业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新生煤业”）100%股权提供质押，同时以新生煤业所拥有的采

矿权提供抵押。具体借款和质（抵）押的内容及方式以签订的相关合同内容为准。 

本次借款主要用于公司经营发展所需资金，有利于进一步巩固和拓展公司经

营业务。 

根据《公司章程》的规定，现提请本次股东大会进行审议。 

                                                                               

 

                                       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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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公司为华熙矿业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 

受公司董事会的委托，向大会提交《关于公司为华熙矿业有限公司提供担保

的议案》，请审议。 

根据经营发展需要，结合经营资金的需求，公司全资子公司华熙矿业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华熙矿业”）拟申请办理金额共计为 90,000 万元的授信业务，由

公司提供相关担保，现将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一、华熙矿业基本情况 

华熙矿业，注册地址：晋中市灵石县翠峰镇新建街南 110 号，法定代表人：

窦红平，注册资金：300,000 万元，企业性质：其他有限责任公司，主要经营范

围：对所属子公司进行管理；煤炭销售。该公司为本公司全资子公司。  

截至 2016 年 3 月末，华熙矿业资产总额 3,300,816.98 万元，负债总额

2,789,659.07 万元，净资产 511,157.91 万元，资产负债率 84.51%；2016 年 1-3

月实现营业收入 38,566.27 万元，净利润 91.89 万元。 

二、本次担保的主要内容 

1、华熙矿业拟向晋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申请金额为 50,000 万元、期限不超

过 2 年的综合授信，由公司为其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本次授信以华熙矿业持有的

贵州永泰能源页岩气开发有限公司 10%股权提供质押。具体借款、担保和质押

的内容及方式以签订的相关合同内容为准。 

2、华熙矿业拟向国家开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申请金额为 40,000 万元、期限

1 年的综合授信，由公司为其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本次授信以郑州裕中能源有限

责任公司持有的陕西亿华矿业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陕西亿华”）35%股权提

供质押，同时以陕西亿华所拥有的探矿权提供抵押。具体借款、担保和质（抵）

押的内容及方式以签订的相关合同内容为准。 

上述担保均由华熙矿业提供反担保。 

三、本次担保风险分析 

华熙矿业本次融资业务为经营发展需要，其具有足够的债务偿还能力，且为

本公司全资子公司，并由其提供相应的反担保，上述担保事项风险较小，并且符

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中有关对外担保规定的要求。 

    截至目前，公司（含子公司）累计为华熙矿业担保总额度为 429,800 万元（含

本次担保金额），根据《公司章程》的规定，现提请本次股东大会进行审议。 

 

 

                                       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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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公司为灵石银源煤焦开发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 

    受公司董事会的委托，向大会提交《关于公司为灵石银源煤焦开发有限公司

提供担保的议案》，请审议。 

根据经营发展需要，结合经营资金的需求，公司全资子公司灵石银源煤焦开

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银源煤焦”）拟申请办理金额为 40,000 万元的授信业务，

由公司提供相关担保，现将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一、银源煤焦基本情况 

银源煤焦，注册地址：山西省晋中市灵石县翠峰镇水头，法定代表人：窦红

平，注册资金：260,000 万元，企业性质：其他有限责任公司，主要经营范围：

以自有资金对矿山企业投资管理，咨询服务，矿井建设，经销：矿山机械设备、

配件及材料，建筑材料，贵金属制品；省煤炭厅批准的发煤站点铁路经销、公路

经销煤炭。该公司为本公司全资子公司。 

截至 2016 年 3 月末，银源煤焦资产总额 1,143,774.97 万元，负债总额

771,367.77 万元，净资产 372,407.20 万元，资产负债率 67.44%；2016 年 1-3 月

实现营业收入 15,514.78 万元，净利润 197.25 万元。 

二、本次担保的主要内容 

银源煤焦拟向国家开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申请金额为 40,000 万元、期限 1

年的综合授信，由公司为其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本次授信以郑州裕中能源有限责

任公司持有的陕西亿华矿业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陕西亿华”）35%股权提供

质押，同时以陕西亿华所拥有的探矿权提供抵押。具体借款、担保和质（抵）押

的内容及方式以签订的相关合同内容为准。该笔担保由银源煤焦提供反担保。 

三、本次担保风险分析 

银源煤焦本次融资业务为经营发展需要，其具有足够的债务偿还能力，且为

本公司全资子公司，并由其提供相应的反担保，上述担保事项风险较小，并且符

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中有关对外担保规定的要求。 

截至目前，公司（含子公司）累计为银源煤焦担保总额度为 150,000 万元（含

本次担保金额），根据《公司章程》的规定，现提请本次股东大会进行审议。 

                                         

 

                                       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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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华兴电力股份公司为郑州裕中能源有限责任公司 

提供担保的议案 
 

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 

    受公司董事会的委托，向大会提交《关于华兴电力股份公司为郑州裕中能源

有限责任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请审议。 

根据经营发展需要，结合经营资金的需求，公司全资子公司华兴电力股份公

司（以下简称“华兴电力”）的全资子公司郑州裕中能源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

“裕中能源”）拟申请办理金额为 10,000 万元的授信业务，由华兴电力提供相关

担保，现将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一、裕中能源基本情况 

裕中能源，注册地址：新密市曲梁乡庙朱村，法定代表人：张集英，注册资

本：216,400 万元，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主要经营：电力、煤化工、灰渣

综合利用的开发、投资、建设、经营；对煤矿投资服务（仅限分公司经营）；蒸

汽、石膏销售。该公司为本公司全资子公司华兴电力的全资子公司。  

截至 2016 年 3 月末，裕中能源资产总额 1,282,356.63 万元，负债总额

1,050,175.54 万元，净资产 232,181.09 万元，资产负债率 81.89%；2016 年 1-3

月实现营业收入 64,739.41 万元，净利润为 14,479.02 万元。 

二、本次担保的主要内容 

裕中能源拟向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分行申请金额为10,000万元、

期限不超过 1 年的授信，由公司全资子公司华兴电力为其提供连带责任担保。具

体借款和担保的内容及方式以签订的相关合同内容为准。该笔担保由裕中能源提

供反担保。 

    三、本次担保风险分析 

    裕中能源本次融资业务为经营发展需要，其具有足够的债务偿还能力，且为

本公司全资子公司华兴电力的全资子公司，并由其提供相应的反担保，上述担保

事项风险较小，并且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中有关对外

担保规定的要求。 

截至目前，公司（含子公司）累计为裕中能源担保总额度为 496,551.66 万元

（含本次担保金额），根据《公司章程》的规定，现提请本次股东大会进行审议。 

 

 

                                       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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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华兴电力股份公司为张家港沙洲电力有限公司 

提供担保的议案 
 

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 

受公司董事会的委托，向大会提交《关于华兴电力股份公司为张家港沙洲电

力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请审议。 

根据经营发展需要，结合经营资金的需求，公司全资子公司华兴电力股份公

司（以下简称“华兴电力”）的控股子公司张家港沙洲电力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张

家港沙洲电力”）拟申请办理金额共计不超过 30,000 万元的授信业务，由华兴电

力提供相关担保，现将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一、张家港沙洲电力基本情况 

张家港沙洲电力，注册地址：张家港市锦丰镇三兴，法定代表人：张集英，

注册资本：264,000 万元，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主要经营范围：火力发电、

热力供应；煤炭销售。该公司为本公司全资子公司华兴电力的控股子公司。  

截至 2016 年 3 月末，张家港沙洲电力资产总额 868,361.80 万元，负债总额

661,769.73 万元，净资产 206,592.07 万元，资产负债率 76.21%；2016 年 1-3 月

实现营业收入 44,908.97 万元，净利润 8,365.14 万元。 

二、本次担保的主要内容 

1、张家港沙洲电力拟向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张家港支行申请金额为

10,000 万元、期限不超过 1 年的授信，由公司全资子公司华兴电力为其提供连带

责任担保。具体借款和担保的内容及方式以签订的相关合同内容为准。 

2、张家港沙洲电力拟向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张家港支行申请金

额不超过 20,000 万元、期限不超过 1 年的授信，由公司全资子公司华兴电力为

其提供连带责任担保。具体借款和担保的内容及方式以签订的相关合同内容为

准。 

上述担保均由张家港沙洲电力提供反担保。 

    三、本次担保风险分析 

    张家港沙洲电力本次融资业务为经营发展需要，其具有足够的债务偿还能

力，且为本公司全资子公司华兴电力的控股子公司，并由其提供相应的反担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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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担保事项风险较小，并且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中

有关对外担保规定的要求。 

截至目前，公司（含子公司）累计为张家港沙洲电力担保总额度为 787,064.56

万元（含本次担保金额），根据《公司章程》的规定，现提请本次股东大会进行

审议。 

                                          

                                      

                                       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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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华兴电力股份公司为张家港华兴电力有限公司 

提供担保的议案 
 

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 

受公司董事会的委托，向大会提交《关于华兴电力股份公司为张家港华兴电

力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请审议。 

根据经营发展需要，结合经营资金的需求，公司全资子公司华兴电力股份公

司（以下简称“华兴电力”）的全资子公司张家港华兴电力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张

家港华兴电力”）拟申请办理金额共计不超过 13,000 万元的授信业务，由华兴电

力提供相关担保，现将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一、张家港华兴电力基本情况  

张家港华兴电力，注册地址：张家港市东莱镇镇南，法定代表人：张集英，

注册资本：80,000 万元，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主要经营范围：

电力投资、建设、生产、销售，从事电力工业的相关业务。该公司为本公司全资

子公司华兴电力的全资子公司。  

截至 2016 年 3 月末，张家港华兴电力资产总额 362,611.32 万元，负债总额

257,782.28 万元，净资产 104,829.04 万元，资产负债率 71.09%；2016 年 1-3 月

实现营业收入 15,169.65 万元，净利润-4,318.98 万元。 

二、本次担保的主要内容 

1、张家港华兴电力拟向张家港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申请金额不超过

8,000 万元、期限不超过 1 年的授信，由公司全资子公司华兴电力为其提供连带

责任担保。具体借款和担保的内容及方式以签订的相关合同内容为准。 

2、张家港华兴电力拟向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张家港支行申请金额为 5,000

万元、期限不超过 1 年的授信，由公司全资子公司华兴电力为其提供连带责任担

保。具体借款和担保的内容及方式以签订的相关合同内容为准。 

上述担保均由张家港华兴电力提供反担保。 

    三、本次担保风险分析 

    张家港华兴电力本次融资业务为经营发展需要，其具有足够的债务偿还能

力，且为本公司全资子公司华兴电力的全资子公司，并由其提供相应的反担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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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担保事项风险较小，并且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中

有关对外担保规定的要求。 

截至目前，公司（含子公司）累计为张家港华兴电力担保总额度为 286,121.25

万元（含本次担保金额），根据《公司章程》的规定，现提请本次股东大会进行

审议。 

                                

                                                

                                       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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